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8月7日（星期四）14時3分至14時28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黃委員國昌

協商主題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我國詐騙橫行，根據內政部刑事警察局之統計，2024年詐騙財損高達502億元，詐騙案件高達122,805件，平均每天發生336件，自賴清德總統、卓榮泰院長就任以來，我國「詐騙之島」的惡名依舊，詐騙猖獗的情況並無好轉，因而造成許多無辜民眾受害，甚至於家破人亡。行政院雖已設立打詐專責機構，並投入大量預算進行宣導，然而，實際效果卻極為有限，詐騙受害金額仍居高不下；相關單位投入高額預算製作防詐宣導影片，也未見其成效，僅淪為消化預算之用。打擊詐騙不是設立更多辦公室，或大官擺拍、喊口號就能有所成效，需要政府在制度及政策上進行根本性改革，解決目前監管存在漏洞與執法不力之情形，方能找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消除台灣「詐騙之島」的烙印。爰提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就『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0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3個黨團的代表都已經到了，我們現在開始進行。今天協商的主題是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就『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0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9次會議討論決議，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台灣民眾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因此我們在今天這次的會議進行協商。

現在先介紹在場委員及行政機關列席的代表，有民主進步黨的陳培瑜委員、郭昱晴委員以及台灣民眾黨林國成委員，還有中國國民黨的王鴻薇委員。也謝謝今天行政機關的代表，行政院的代表有副秘書長李國興、打詐指揮中心執行秘書黃國師，以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陳世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局長童政彰、證期局局長張振山、數發部數位產業署副署長黃雅萍及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簡美慧，還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礎建設處簡任技正陳俊安等，其他在場列席的官員沒有介紹到請見諒。

現在先請提案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林國成委員說明。

林委員國成：謝謝主席，各位官員、3黨的各位同仁。今天主要的，台灣民眾黨召集協商這個議案，第一個我要強調沒有政治性，沒有任何政治意味，所以我希望今天針對這個主題，我們大家非常冷靜地來探討。大家都知道詐騙橫行，越打越詐，立法院該給的預算也給了、該幫忙修的法也修了，可是看到臺中一家五口因為被詐騙受害而走上絕路，讓臺灣人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世界都認為我們臺灣是詐騙之島，說實在的，台灣民眾黨非常不服氣，這個不但是貽笑國際，難道民進黨9年來的執政要用這種無動於衷的態度，就不要負責任嗎？所以不用來國會報告、來說明清楚嗎？這是我們主要提案的一個宗旨。台灣民眾黨提這些，只要求行政院院長到立法院來報告，這些專案報告，真的我很納悶，有這麼困難嗎？本黨認為行政院院長不能迴避責任，打詐要提升到國安層次，才是一個真正的政策，行政院長要親自督導，把打詐的工作做得更落實。我一再強調，預算該給的給了、配合修訂法令我們也修了，可是為什麼會越打越詐？這是臺灣之痛！所以我還是要呼籲行政院尊重憲法體制、尊重國會，儘快到國會做專案報告，把問題找出來。如何國會來支持、行政院長大破大立地把這個打詐的事情做得更落實，這是台灣民眾黨提這個案最主要的目的，以上跟各位做報告跟說明。

主席：謝謝林國成委員。

不曉得在場其他的委員誰要先發言？好，我們現在請民主進步黨黨團陳培瑜委員。

陳委員培瑜：謝謝主席，也謝謝民眾黨黨團提案的說明。關於打詐的難題這件事情，或者是全臺灣人共同詐騙的這件事情感到生活的困擾，我們完全認同林委員所說的，這確實是全國人民的困擾。但是我要說，您剛剛說修法後的到位或者相關預算的到位，確實可以看到行政院其實有非常積極在推進，你剛剛指控說好像都沒有推進、都沒有作為的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予以澄清，但是我們尊重林委員在這邊的提案。所以針對打詐要積極地有所作為，行政院必須要用法規範的工具，用預算、用政策讓人民有感的這件事情我們完全認同，我們也希望可以阻絕掉更多的詐騙。但我有一個疑問還是想要提出來跟大家討論，第一個，目前為止，幾次的民眾黨團提案都是希望行政院院長到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可是我們想問的是，如果回到立法院的組織規範裡面來看，其實我們有委員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想跟大家報告，現在我手上整理出的資料，第11屆，光是我們這一屆開始在委員會裡頭就有7次跟打詐有關的專案報告。

我要再次強調，專案報告都跟打詐有關，目前就有了7次，甚至還有1次考察是吳宗憲召委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所排的。也就是在每一個委員會裡面，只要跟打詐議題有關的，不管是財政、交通、司法及法制、內政，每一個委員會的委員或者召委都可以表達關心，邀請各個部會，就各個部會該做的事情，包括做得好的、做不好的出席專案報告並備質詢，讓立法委員把自己所收集到的民意、所感受到基層人民的困境反映給各個部會，這件事情在我們這一屆當中，不管那個召委是在野黨的委員、是執政黨的委員，從來沒有人鬆懈。我想跟大家說，113年3月25號財政委員會羅委員，再來是113年6月財政委員會郭國文委員，再來是113年10月交通委員會魯明哲委員、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吳宗憲委員、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吳宗憲委員、內政委員會的張宏陸、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吳宗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吳宗憲。也就是所有相關的這些專案報告應該很充分可以讓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委員表達關心、反映民意，確認行政院的進度，這個是關於打詐的部分，回應您今天的主題。所以我要說，在這件事情上行政院不是沒有進度、不是沒有動作。

接下來要看，到底讓院長在第一時間，好像不用經過委員會就直接來院會做報告的這件事情，真的合理嗎？我們來看，我們是第11屆第3會期，到目前為止，第11屆，光是我手上就有這麼多都是由在野黨要求院長必須直接到院會進行專案報告。如果我剛剛說的委員會有發生功能，不管是在委員會裡面的質詢，或者是在各個委員辦公室所開的協調會，各個委員辦公室所舉行的公聽會、座談會裡面，其實都已經可以反映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還要跳過委員會，要叫院長直接來做一個專案報告？我來唸給林委員聽，光是這一屆的這個會期就好，我要強調是第3會期，國民黨黨團就有1次，國民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各式各樣的主題，都要直接叫院長到立法院院會裡面做專案報告。那我想問林委員，你把委員會的功能放在哪裡？難道你是想要架空委員會嗎？或是你想要否認、否定我剛剛所舉的這些例子，委員會裡面所排的專案報告、委員會裡面所安排的考察都沒有意義、都沒有功能、都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監督的功能跟效用了嗎？如果是這樣，你要否認委員會，那是不是以後都到院會來解決，難道這就是你們的企圖心嗎？

甚至我也要提出，幾次民眾黨團所主辦召開的協商裡面，甚至認為黨團的協商如果沒有辦法有共識，我們沒有辦法同意，你們甚至還覺得可以直接到院會表決，不用經過院長協商，這是另外一個荒謬的地方。所以我要再次跟您回復，不管是在主題上您所說的，我認為我們的委員會在這一屆每一個在野黨的委員、執政黨的委員，都努力在發揮自己的功能，安排相關專報、安排相關考察，讓相關部會……我要講喔！是相關部會，不管是你認為的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數發部、勞動部，大家統統都被立法院叫來，沒有人躲得掉。

還有專報這件事情，請院長到院會來做專報，想要架空委員會這件事情，甚至我要說，會不會今天的黨團協商沒有共識，等到禮拜五，你們馬上又要送院會處理相關議程，甚至不願意經過院長協商？上個禮拜五在院長協商室就是發生這樣的事情，民眾黨黨團積極主張，你們認為黨團協商後就可以直接處理，不用經過院長協商。

所以主席，我要在這裡鄭重地提出抗議，同時我也提出要求，我們希望盤點目前為止所有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要求的院長專報，在還沒有進行處理之前，是不是可以請韓國瑜院長一併討論、主持，到底要院長到院會來做幾次專題報告、針對哪些主題？不然如果按照你們這個排法，所有的委員會是不是就不用運作了，統統叫院長來院會做專題報告就好了？所以我也要要求韓國瑜院長要公開地回應，對於行政院院長到立法院來做專題報告這件事情，在野黨黨團到底希望針對哪些主題合併起來討論或者是綜合成幾次？我認為這樣對於議題的推進才有實質幫助。以上，謝謝主席。

主席：好，謝謝陳培瑜委員。陳培瑜委員代表民主進步黨表達實質內容的意見，我想大家都聽到了，我也沒有其他的意見。不過跟協商有關之相關議事規則的處理，也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第一個，民主進步黨黨團希望要求韓國瑜院長召集協商，那就請民主進步黨黨團對韓國瑜院長發出通知跟請求，這不是我可以越俎代庖的事情。

第二個，立法院相關的議事規則跟議事成例非常的清楚，委員會協商結束了以後，本來就可以依照議事規則來處理，從蘇嘉全院長那個時候開始奠定，到今天規矩都沒有改變。提到上個禮拜五，我簡單講一下，上個禮拜五我們所表決的第一案是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通過一個主決議，要求中央政府把剋扣地方政府的一般補助款發還，這個案子也沒有經過韓國瑜院長主持的協商。雖然沒有經過韓國瑜院長主持的協商，但我們是負責召集協商的黨團，經過黨團協商以後，本來就可以按照議事規則來處理。這件事情我們已經跟院長和秘書長這邊再三確認過了，相關的議事成例非常多，就院長跟秘書長權限層級的部分，再由院長跟秘書長他們自己來加以回復就好了。

第三個部分就是，委員會裡面所進行的報告跟院會所進行的報告，這兩個是層次完全不同的報告，我相信對立法院的議事運作有基本認識的人應該都不會產生混淆。

以上就議事的部分先說明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請中國國民黨黨團代表王鴻薇委員進行第一輪發言。

王委員鴻薇：謝謝主席、各黨團代表以及今天列席的官員。今天主要是針對「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0執行成效」，希望由行政院長到立法院來做專案報告。詐騙是臺灣人民普遍的痛，尤其最近幾個社會事件讓很多人心裡感觸都很深。

雖然我們在預算的部分，以今年來講，今年的打詐預算是74億，去年打詐新四法也已經上路，可是從實際的數字來看，剛才林國成委員也有說明，現在不管是詐騙件數或詐騙金額都在飆升的狀態，我們身為區域立委，幾乎是三不五時就接獲相關的陳情，而且報案以後也沒有用，形同石沉大海。最近還在臺中發生一家五口因為被詐騙而輕生的事件，很多人看了都非常、非常不忍，覺得臺灣為什麼詐騙如此猖獗。

所以我覺得行政院長在此時此刻，尤其今年上半年我們整個被詐騙的金額又創下新高，大家可能沒辦法想像，一個月被詐騙的金額有將近百億之多！所以讓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做報告，其實也可以讓院長來說明我們的預算是怎麼執行的，在打詐新四法上路之後，是不是還有一些窒礙難行的地方？我們在相關修法的部分是不是應該再予以補強？我覺得這都是很理所當然而且是國人普遍關心的。

但是我剛才有點遺憾的就是，民進黨黨團一方面不否認詐騙是全臺灣人民的痛，而且民怨極深，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混淆了這個焦點，就是好像讓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做專案報告就是架空委員會，我不懂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死亡！立法院邀請行政院長來做專案報告並不是這次才有的啊！所以，如果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做專案報告就是架空委員會的話，我也可以用邏輯死亡的方式去回應民進黨黨團，難道你們要弱化我們院會的功能嗎？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能不能回歸就事論事來談這件事情？我們打詐重不重要？我們詐騙嚴不嚴重？除非民進黨黨團說：「沒有，現在我們這個執行好棒棒，我們詐騙的金額降低了，我們詐騙的件數也減少了，執行起來都很好，為什麼還要來做專案報告？」如果你們也不能否認現在就是詐騙猖獗，那我請問一下，為什麼要百般阻撓卓榮泰院長來立法院做報告？

我不曉得啦！這樣一直在阻撓，卓榮泰院長到底是有多怕、多不敢來立法院做報告？因為包含我們非常關心的關稅稅率今天要正式上路，之前我們不是也針對臺美的貿易關稅上路，希望卓院長能夠來做報告，民進黨黨團也要擋！這麼重要的事情也要擋！詐騙也要擋！你不能來做報告。然後連民進黨委員郭國文自己提案，針對最近南部縣市這麼嚴重的水災的災後重建，也希望行政院長來做專案報告，結果又在莫名其妙的壓力之下，非常神奇的自己撤案了！所以我不瞭解啦！卓院長到底是有多麼羞於見人，不敢到立法院來做報告？我不懂耶！

水災的災後重建不重要嗎？這不應該來做報告嗎？為什麼自己的委員，而且是臺南的區域立委，他還一直在救災，也很辛苦，然後提案還不敢喔，趕快撤案！貿易關稅這麼重要的事情也不敢來做報告！然後是今天講的詐騙，不敢也不願意來做報告！我真不懂耶！我真不懂！難道行政院長很羞於來跟立法委員做說明嗎？這麼樣羞於見人嗎？

我特別要講，現在立法院裡面確實有好幾個案子都希望行政院長來做專案報告，可是我剛才上述所講的，請問哪一個不應該跟人民報告呢？哪一項不應該跟人民報告呢？人民想要聽一下院長來做報告這麼困難嗎？還要你們民進黨團用各種怪裡怪氣的理由嗎？

所以在這邊我表達國民黨團的立場：第一個，我們也認為詐騙極為嚴重，現在已經嚴重到不是詐騙，根本已經到謀財害命了，除了我剛剛講的一家五口自殺死亡外，後來也有好多好多因為被詐騙然後身亡的，真的讓大家非常痛心，已經到謀財害命的程度。第二點，基於人民所關心的事情，立法委員本於職責，本來就應該有權力，而且行政院也有這樣的義務到立法院來做專案報告。所以在今天的協商國民黨團表達兩個立場：第一個，我們認為詐騙確實非常嚴重；第二個，我們也認為行政院長卓榮泰院長應該率相關部會的首長到立法院來做專案報告。以上，謝謝。

主席：好，謝謝王鴻薇委員。我們第一輪依照台灣民眾黨、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三個黨團的代表都已經完成了第一輪的發言，我們在進行第二輪發言之前是不是先讓行政院表示一下他們的看法、行政院表示看法後我們再繼續讓黨團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現在是不是先請行政院？是要由哪一位代表發言，副秘書長嗎？因為今天的主題是針對打詐的事情希望邀請卓榮泰院長率相關的部會首長來立法院報告，那行政院的立場是，第一個，願不願意來？第二個，在時間上面你們怎麼配合會比較好？有請副秘書長。

李副秘書長國興：跟各位委員報告，本次的協商議題是請本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的首長就「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2.0執行成效」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詢，我們考量以往在總質詢或者總預算的詢答或者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其實委員都會監督行政團隊打詐的相關事宜，所以我們建議可以援例用這種方式來辦理，謝謝。

主席：不好意思，我跟行政院的副秘書長報告一下，我相信不管是您本人或者是卓榮泰院長本人應該都很清楚，院會的總質詢和預算的質詢，除了總質詢跟預算的質詢之外，邀請行政院長就一個特定的主題來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這個是本院行之有年、一直都在進行的事情，所以我只想要再度確認一下，因為我不要造成任何的誤會，也就是行政院的立場是針對打詐這樣一個專題，行政院院長卓榮泰他認為沒有必要來進行專案報告，有問題等到審預算的時候再來問就好了，請問行政院的立場是這樣子嗎？

李副秘書長國興：跟委員報告，我們的立場是，在以往各個場合裡面針對這個議題都有相同的關切，所以我們建議可以援這種方式來處理，謝謝。

主席：我想大家聽得很清楚，一言以蔽之，就是行政院院長卓榮泰他基本上是認為，就打詐這個議題用其他的機會再來問他就好了，邀請他到本院來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行政院採取的是一個否定的立場。我想三個黨團的代表，我這樣子歸納剛剛行政院所講的話應該不會造成一些誤會。

因為現在三個黨團也好，行政院也好，意見顯然不一致，今天協商顯然不會有任何的共識，那我徵詢一下各個黨團，你們希望進行第二輪的發言，還是既然大家立場也都蠻清楚的，沒有共識我們就把這個協商結束掉？大家是希望繼續講話，還是要進行第二輪發言？

陳委員培瑜：沒有共識。

王委員鴻薇：沒有共識。

林委員國成：還沒有共識以前，我這裡……

主席：等一下、等一下，林國成委員，請你把麥克風切掉，不好意思，我在主持。因為我基本上還是尊重各個黨團的意見，我相信這個主題大家要在這邊繼續講下去，再講2個小時也絕對不成問題。

由於本日的協商沒有辦法取得共識，我們後續就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的規定送院會處理。

今天的協商到此結束，謝謝。

散會（14時28分）


